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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教務處 

（一） 學制與身分  參附件 A  

【教牧學博士 D.Min.】「道學碩士」畢業，全職牧會兩年以上。修滿 10 科（40 學分）加論文計劃 

                   書 2 學分、論文 4 學分，共 46 學分頒「教牧博士」學位 

【道學碩士 M.Div.】大學或神學院畢業修滿 30 科（90 學分）頒「道學碩士」學位  

【宣道碩士 M.Art.】大學或神學院畢業修滿 20 科（60 學分）頒「宣道碩士」學位 

【神學士 B.Th.】高中職暨同等學歷修讀 120 學分專班(80 學分是修課的學分另外 40 學分是畢業後  

               教會實習一年的學分)頒「神學士」學位  

【宣道證書科】大學或神學院畢業，修滿 11 科（33 學分）頒「宣道」證書  

 

*各學制必修及選修學分 (2020 年 9 月入學新生適用) 

 總修學分 必修 選修 

教牧學博士 46 
40學分加論文計劃書2學

分、論文4學分 

道學碩士 90 80 10 

宣道碩士 60 53 7 

神學士 120 62 18 

宣道證書科 33 33 - 

備註：學士 120 學分中 80 學分是修課的學分另外 40 學分是畢業後教會實習一年的學分 

 

*各學制必修及選修學分 (2018 年 9 月入學新生適用) 
 總修學分 必修 選修 

教牧學博士 46 
40學分加論文計劃書2學

分、論文4學分 

道學碩士 90 62 28 

宣道碩士 60 53 7 

神學士 120 62 18 

宣道證書科 33 33 - 

備註：學士 120 學分中 80 學分是修課的學分另外 40 學分是畢業後教會實習一年的學分 

 

*各學制必修及選修學分(2018 年 9 月前入學之學生適用) 
 總修學分 必修 選修 

道學碩士 93 63 30 

宣道碩士 66 53 13 

神學士 120 62 18 

宣道證書科 33 33 - 

備註：學士 120 學分中 80 學分是修課的學分另外 40 學分是畢業後教會實習一年的學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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*教牧學博士科畢業條件: 

 依規定需全職牧會兩年以上並修滿 10 門課 40 學分，完成畢業論文 

 (論文計畫 2 學分;論文 4 學分，共 6 學分)，共 46 學分並通過論文口試 

*教牧學博士科修業年限(含課程部分及論文部分):  

 至多七年。 (論文至少一年半) 

*宣道證書科─須修滿 11 科必修課程（共 33 學分） 

 

（二） 課程加、退選 

1. 全、選修生加、退選，應在開學後兩週內提出，經授課老師核可，方可申請加、退選。 

2. 兩週內辦理退選，該科學分費全額退費，超過兩週不再受理加、退選。(特殊情況，另案處理) 

 

（三） 遲到、缺課 

1. 任一科目，上課遲到達 15 分鐘以遲到計，遲到兩次視為曠課一次。 

2. 超過 30 分鐘視為請假或曠課 

3. 無故缺席以曠課計。曠課達 2 次，該科即不給予成績。 

4. 學生於下課休息後，再上課逾時 15 分鐘，以遲到 1 次計。 

 

（四） 請假 

1. 事假請於一周前填好申請表，請老師簽准，再交到學務處。 

2. 每學期同一門課程事假不得超過兩次。 

3. 病假請繳交醫生診斷證明。 

4. 該科缺課 5 次，則不算學分。(佔一學期三分之一)事假＋曠課不得超過 2 次。 

5. 密集課請假不得超過 3 小時， 否則不予計算學分。 

 

（五） 旁聽 

1. 全學期旁聽，每門課酌收 1/4 的學分費 

2. 旁聽規定請詢問各科老師 

 

（六） 學科考試、成績、作業 

1. 學期中、期末報告、須於期末考後三星期內交給老師。 

2. 作業要求依各科老師可以安排調整作業份量，原則上： 

牧博----------每學期最低四份作業以上，期末作業至少 10000 字以上 

道碩/宣碩--每學期最低二份作業以上，期末作業至少 5000 字以上 

學士----------每學期最低二份作業以上，期末作業至少 3000 字以上 

 

（七） 獎學金辦法 

1. 操行通過  

2. 每學期評比一次 

3.     每學期需修滿道生神學院 12 個學分以上(含 12 個學分；不含密集班學分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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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     各班成績優異的同學：碩士班二名(含道碩與宣碩)、學士班二名、博士班(另有評比規範) 

5.   各修的課，作業都有繳交 (繳交作業的時間按照學生手冊上規定) 

6.   成績計算：四科 x 1；五科 x1.02；六科 x1.04。(平均分數 x 加乘比例) 

 

（八） 成績單與畢業證書 

1. 學生收到成績單後若有疑問，應在兩週內提出，逾期恕不更改。 

2. 修改成績單需經教務長及該科的指導老師審核，並附上該學期上課點名單及學期成績，證明該

生有上滿該學期的課程始得修改。 

3. 申請中文成績單一份 20 元；英文成績單 100 元; 學生申請該學期所修成績免費。 

4. 申請補發畢業證書一份 100 元。 

 

（九） 科系變更  參附件 B  

學生因個人因素變更科系，需填寫轉科申請表，並需注意以下事項： 

1. 申請轉科，過去每科學業成績需達 80 分(含)以上 

2. 需面談；如為已婚，配偶需一起面談。 

3. 請在學期開始前提出申請。 

 

（十） 休學與保留學籍 

1. 本院學生在學期開始後，因個人因素未能繼續學業者，申請休學，得依步驟辨理。向教務處填

寫「休學申請表」，經教務處同意後向行政處提出學費退費申請。 

2. 可休學 2 次，休學期間不超過二年。 

 

（十一） 退學 

1. 註冊報到： 

不論新、舊生皆須於指定日期、時間報到及註冊。因特殊原因不能按時辦理者，應事先向教務

處提出說明。未提出合理說明或未申請延後註冊者，逾註冊日期達 3 日，即視為退學。 

2. 全修生，該學期所修學分，達 2/3 不及格者，得勒令退學。 

3. 學生考試作弊或抄襲者，經查屬實，得勒令退學。 

4. 在學期間因不當行為，屢次申誡不從者，或學生特殊原因，院方認為該生不宜繼續修讀者，經

教務會議通過，得勒令或建議退學。 

5. 作業抄襲者，該科成績以零分計算，並重修及接受輔導。 

 

（十二） 修業年限 

學生需於七年內修業完畢 

 

（十三） 已經在學學生可以容許的外修學分數 

 

（十四） 學院圖書館 

請參閱圖書館使用須知   參附件 C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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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學務處 

（一） 靈修方面 

1. 協助同學養成靈修生活的習慣，藉著讀經、禱告、默想、分享塑造靈命。 

2. 靈修屬操行成績。凡住校生(不分學士、碩士及博士)並臨住生務必參加晨間靈修、 

師生崇拜、禁食禱告等聯合性活動。 

3. 相關規定等細節請遵守每學期初的公告辦法。 

    

（二） 生活方面 

1. 協助同學遵守校規紀律，適應團體生活。 

2. 言行舉止隨時柔和謙卑，校園內避免大聲喧嘩，以免干擾上課。 

3. 服飾-本院學生服飾原則:  

➢ 整齊、清潔為首要，男生不宜長髮。 

➢ 不袒胸露背、不穿低腰、過於暴露的衣物。 

➢ 週間，上課教室內不宜著室內拖鞋、不着熱褲或迷你裙。 

➢ 師生禮拜、教會實習時更應穿著端莊、樸實。 

 

（三） 工讀助學金申請辦法    參附件 D   參附件 E  

 

（四） 操行 

1. 操行或靈命與品格造就 (包括靈修、打掃、上課、生活) 成績不及格者，處寒暑假勞動服務，

同時作為禁止實習的參考。 

2. 校園打掃每週一次。(實習處定期檢查打掃區域) 

3. 為維護環境的清潔，同學務必按時將垃圾分類處理綁好。 

 

（五） 團契 

1. 師生崇拜請同學務必參加，若有特殊情況請填寫請假單，向學務處請假。 

2. 禁食禱告會請同學務必參加，若有特殊情況請填寫請假單，向學務處請假。 

3. 學期期間住校同學每天要參加 7：30~8：00 晨禱。晨禱出席率、師生崇拜出席率、禁食禱告

出席率等、聯合性活動出席率，將作為申請宿舍之評估。 

4. 請積極參與學生會的活動及服事安排。 

 

I. 學生實習   

按照本院規定，每學期有更新內容，開學時報告，並在學期末召開實習研討會。  參附件 F  

 

II. 學生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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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請參閱學生會章程   參附件 G  

三、行政處 

I. 財務部 

( 一 )   學、雜費 

1. 分期付款學生若在學期中休學或退學，仍需將所欠款項繳清。 

2. 每學期雜費全修生為 3,000 元(3 科含以上)、選修生為 2,000 元(2 科含以下) 。 

 

( 二 )   學費繳交 

1. 繳交方式：請將學費以現金繳交行政處承辦人員  

2. 如需辦理分期付款，請於每學期教務處公布的時間內辦好手續 

3. 分期付款學生若在學期中休學或退學，仍需將所欠款項繳清 

 

（三） 住宿費 

1. 住校生住宿費與電費應於註冊時 1 次繳清。 

2. 每支鑰匙押金 200 元，於離校永久退宿時辦理退費。 

3. 宿舍電費依每學期雜費公告為憑。 

4. 住宿費-未滿 15 日以半個月計，超過 15 日，以一個月計。 

5. 私人物品佔用宿舍，視同住宿。 

 

（四） 退費 

A. 休學退費條例 

學費：(如因兵役問題，個別課可按比例退費) 

➢ 開學後兩週內：退還學費 3/4。 

➢ 開學後兩週至一個月內：退還學費 1/2。 

➢ 開學後超過一個月：恕不退費。 

B. 休學雜費與宿舍費退費條例  

1. 雜費：一律不予退費。 

2. 宿舍費：   參附件 H  

➢ 開學後一週內可辦理退宿(當月退還住宿費 1/2，電費恕不退費)超過一週恕不退費。 

➢ 寒暑期住宿未滿 15 日退半個月，超過 15 日，該月宿舍費不予退費。 

3. 電費：按電表收費，多補少不退。（依照冷氣電表） 

 

II. 總務部 

（一）宿舍管理與生活    參附件 I  

 

   申請條件： 

1. 單身宿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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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. 由於學校住宿房間限制，需要提出住宿申請之同學，以居住外縣市之同學以及全修(最少 

   三科以上)同學為主。 

B. 若學校住宿房間有剩餘房間，再開放給其他未達三門以上之同學提出申請。 

C. 申請之同學一人僅限提出以一間為限。 

D. 以上之條件，學校將視同學需要，保留最後核准與否之權利。 

2. 家庭宿舍 

A. 由於學校住宿房間限制，需要提出住宿申請之同學(家庭)，以居住外縣市之同學(家庭) 以

及全修(最少三科以上)同學為主。 

B. 若學校住宿房間有剩餘房間，再開放給其他未達三門以上之同學(家庭、不含六歲以下幼

童)提出申請。 

C. 申請之同學(家庭、不含六歲以下幼童)，一人(或一戶)僅限提出一間為限。 

D. 以上之條件，學校將視同學(含家庭、不含六歲以下幼童)需要，保留最後核准與否之權

利。 

3. 臨時住宿 

A. 以在校修課之同學為優先，需事前向校方提出申請事由，待校方依照住宿房間之安排確 

認，始排入住宿。 

B. 若在校生之親友需要住宿，收費辦法比照附件 B 客房費用計費之。 

 

   管理： 

1. 宿舍的使用及物品的放置，應遵守規定，鑰匙、書桌、書架、衣櫥可向總務登記洽領，並

妥善保管，學年結束辦離校手續時歸還。  

2. 住校生須於學年結束後一週內，將宿舍打掃乾淨、私人物品集中存放，經校方檢查完畢核

准始得辦理離校手續。 

3. 住校生退宿時須將宿舍打掃乾淨，私人物品如未搬移，學校將視為垃圾處理。 

4. 私人物品存放於個人的房間區域內，並不得放置危險物品。 

5. 使用校舍及各樣公物，應該心存愛惜、保持整潔，避免防礙他人。遇有異常現象，應該立

刻採取維護措施，並同時向校方有關人員反應。校舍公用物品(如電話、冰箱、洗衣機……

等)若需移動，請知會總務處。 

6. 宿舍一經安排，禁止私下分租予其他同學。 

7. 臨時住宿者需先與辦公室聯絡、登記，並繳交住宿費用。 

 

   生活：住校生應遵守宿舍生活相關規定如下 

1. 晚間 11:00 以後，接、打電話，請輕聲細語。彼此體貼、尊重。 

2. 校外訪客、親友、來賓需借宿者，請預先告知總務處，並繳交臨住費。 

3. 各宿舍應於開學後兩週內選出舍長、副舍長各 1 名。負責宿舍內晚點名、門禁、晚禱、公

費經管、清潔、垃圾分類、傾倒、維修事項反應、瓦斯、垃圾袋訂購等庶務。 

4. 各房間皆裝設冷氣與獨立電表，每學期依規定收費。 

5. 寢室內嚴禁私自插用高耗電量電器（例如：電暖器、冰箱）。 

 

（二）工讀相關辦法  參附件 J  


	封面
	目錄
	P1-P6_學生手冊3月

